
2015 年 5 月 11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長期實施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目的  
 
 在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們向委員會簡介了在香港電訊業界

開展以兩年為試驗期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計劃）的事宜。計

劃以調解方式協助電訊服務供應商和顧客解決陷入僵局的計帳爭

議。本文件向各委員簡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對計

劃兩年試驗期檢討的結果，以及長期實施計劃的未來路向。  
 
 
背景  
 
2. 近年，在通訊辦所收到各類有關電訊服務的消費者投訴中，

計帳爭議的投訴一直高踞首三位。其他主要的投訴類別為合約爭

議及服務質素。下表一闡述在過去三年，通訊辦所收到有關電訊

服務的消費者投訴總數，並按主要投訴類別列出投訴的分項數

字。  
 
表一：通訊辦所收到的消費者投訴數字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消費者投訴總數  5 262 4 303 3 427 
• 計帳爭議  1 121 (21%) 954 (22%) 1 049 (31%) 
• 合約爭議  1 116 (21%) 894 (21%) 588 (17%) 
• 服務質素  1 812 (35%) 1 447 (34%) 1 127 (33%) 
• 其他 1 1 213 (23%) 1 008 (23%) 663 (19%) 

 
3. 《電訊條例》（第 106 章）並無賦予通訊事務管理局（通

                                                      
1   

此項目所包括的消費者投訴涉及服務中止及申請、電話滋擾、銷售及推廣手法、

啟用服務延誤、退款事宜、追收欠款、誤發帳單、收集個人資料、號碼轉攜事

宜、電話號碼查詢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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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局）法定權力介入電訊服務供應商及其個別客戶之間的計帳爭

議。當通訊辦接獲該等投訴後，會將之轉介予相關電訊服務供應

商，讓其直接與投訴人解決。如雙方未能自行達成協議，或需訴

諸法庭（包括小額錢債審裁處），以尋求最終解決有關爭議。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4. 在與電訊業界緊密商討後，通訊辦支持業界由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一日起，以兩年為試驗期自願實施計劃。試驗計劃提供另

類途徑，讓電訊服務供應商和顧客可在不牽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

況下，以調解方式解決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 2。所有主要電訊服

務供應商，包括六家主要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均參與這項試驗

計劃，成為計劃成員 3。  
 

5. 調解服務是由代表香港通訊業界的組織香港通訊業聯會 4

成立的一個獨立調解服務中心（服務中心）負責提供。通訊辦贊

助計劃所需經費，並監察計劃的表現和管理工作。  
 
6. 有意使用計劃下調解服務的顧客須先聯絡通訊辦，以便評

定個案是否可以受理。受理準則包括  (a) 有關爭議屬個人及／或

住宅的計帳爭議；(b) 涉及的爭議金額不少於港幣 300 元；以及 (c) 
爭議已陷入僵局（即自顧客首次向有關服務供應商投訴起計算已

超過六星期仍無法解決爭議）。在評定個案後，通訊辦會把合資格

個案轉介至服務中心進行調解。顧客及相關計劃成員須分別繳付

港幣 100 元及港幣 200 元，作為使用調解服務的費用。  
 
 
                                                      
2   小額錢債審裁處訂有一套程序，申索人和被告人均須遵從，特別是申索人和被

告人都須出席各類聆訊（包括簡短提訊、提訊和審訊（如適用的話））。顧客如

為被告人而缺席聆訊，會被判敗訴。相比之下，計劃採用較非正式和較具彈性

的方法，讓有關雙方可親身或通過電話參與調解。  
3  主要電訊服務供應商為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

電訊有限公司及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包括前香港移動電訊有限公司）、和記

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電話有限公司、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新世界電訊

有限公司、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及九倉電訊有限公司。六家流動虛擬網絡營辦

商為潤迅通信 (香港 )有限公司、中港通電訊有限公司、中國聯通 (香港 )運營有限

公司、中信國際電訊有限公司、IMC Networks Limi ted 及新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4  香港通訊業聯會是香港通訊行業的非牟利組織，其職責範圍包括廣播、有線及

無線通訊，以及其他與資訊科技領域相關的商業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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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兩年試驗運作檢討  
 
7. 計劃的兩年試驗期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以下

為計劃試驗期內所收集的主要統計數字，以及通訊辦與業界檢討

試驗計劃成效的結果。  
 
計劃的主要統計數字  
 
8. 計劃在兩年試驗期內的主要統計數字如下：  
 

(a) 合資格個案  
 

通訊辦在兩年試驗期內共接獲 357 宗合資格個案，首年和

第二年的宗數分別為 106 宗和 251 宗。  
 

(b) 獲知計劃的途徑  
 

在 357 宗合資格個案中，大多數顧客均透過通訊辦的消費

者投訴熱線及網站 (71%)和計劃成員的網站 (16%)獲知計

劃。其他顧客則經由消費者委員會和傳媒等途徑獲知計劃。

下表二按獲知計劃的不同途徑列出個案的分項數字。  
 

表二：獲知計劃的途徑  
 

途徑   總數 (%) 
通訊辦消費者事務科   149 (42%) 
通訊辦網站  105 (29%) 
計劃成員網站  57 (16%) 
消費者委員會  19 (5%) 
傳媒  10 (3%) 
親友  8 (2%) 
政府熱線 1823  6 (2%) 
區議會  3 (1%) 
合資格個案總數  3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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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合資格個案的爭議性質和爭議金額  

 
在 357 宗合資格個案中，大多數是關乎流動通訊服務（流

動漫遊服務 (42%)、流動本地數據服務 (36%)及其他流動通

訊服務，例如通話時間和短訊服務收費 (11%)）。餘下的個

案主要關乎固網寬頻和國際直撥電話服務等 (11%)。  
 
爭議金額由港幣 300 元至港幣 150,000 元不等，而每宗個

案的平均爭議金額約為港幣 4,100 元。  
 

(d) 獲轉介至服務中心的個案  
 

在 357 宗合資格個案中，有 159 宗在通訊辦轉介至服務中

心前已由計劃成員自行解決。    
 

而餘下 198 宗獲轉介至服務中心進行調解的個案中 :   
 

  有 71宗個案在調解前已獲解決；   
 

  在 127宗經調解的個案中，有 126宗獲圓滿解決；以及   
 

  餘下的 1宗個案，經電話調解後雙方雖已達成口頭協

議，但因有關消費者其後未有簽訂書面協議，而服務

中心及有關計劃成員此後亦未能聯絡該顧客，在未有

書面協議的情況下被列為「未能達成協議」的個案。 
 

至於該 126 宗經調解後獲得解決的個案，有關計劃成員和

顧客均同意攤分有關計帳爭議的金額。這顯示在陷入僵局

的爭議中，有關計劃成員和顧客雙方均可能同樣「犯錯」，

才導致有關的計帳爭議。附件列出兩個實例供各委員參

考。  
 

(e) 通訊辦收到的有關計帳爭議的投訴  
 

在兩年試驗期內，通訊辦消費者事務科共收到 2 104 宗計

帳爭議投訴，其中有 1 005 宗個案符合計劃的受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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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 1 005 宗個案中，有 676 宗由計劃成員迅速自行解決，

無須通過計劃處理。餘下 329 宗個案中，有 149 宗個案參

加了計劃。    
 
至於其他沒有參加計劃的 180 宗個案，原因包括：  

 
  投訴人較喜歡直接與計劃成員進一步磋商（ 95宗個  

案） 5；   
 

  投訴人不願就個案支付港幣 100元的費用參加計劃

（ 39宗個案）；  
 

  投訴人需要更多時間考慮是否參加計劃（ 21宗個案）6；

以及  
 

  由於投訴人的電訊服務其後被有關服務供應商終止

（ 25宗個案），因此沒法與投訴人聯絡。  
 
計劃的檢討  
 
9. 通訊辦採用三項準則（即回流求助個案率、獲解決個案率

及使用者滿意度調查結果）評估兩年試驗計劃的成效。有關評估

如下：  
 

(a) 回流求助個案率  
 

如上文第 3 段所述，通訊辦會把所收到個別客戶的計帳爭

議投訴轉介予有關電訊服務供應商解決。投訴人如不滿意

與電訊服務供應商磋商的結果，可再次致電通訊辦消費者

投訴熱線求助。「回流求助個案率」（即未能在通訊辦轉介

予電訊服務供應商後獲得解決而需向通訊辦進一步求助

的計帳爭議個案在通訊辦所收到的計帳爭議個案總數中

所佔的百分比）是衡量投訴人對與電訊服務供應商磋商以

                                                      
5 據估計，這些顧客中約有 50%隨後與其電訊服務供應商解決有關爭議。   
6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有兩名投訴人和一名投訴人分別於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和二零一四年十二月選擇參加計劃。餘下 18 名投訴人選擇直接與計劃成

員進一步磋商，因此沒有參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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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計帳爭議的不滿程度的指標。  
 
就此而言，回流求助個案率由二零一一年的 6%及二零一

二年的 4%下跌至兩年試驗期內的 3%。根據計劃成員的

意見，由於計劃的存在，他們更願意在有關計帳爭議個案

成為計劃的合資格個案前，直接與投訴人解決個案，回流

求助個案率因而下降。事實上，計劃的統計數據亦反映出，

由於計劃的存在，計劃成員更願意就合資格計帳爭議個案

展開調解前與投訴人解決有關個案。  
 

(b) 獲解決個案率  
 

「獲解決個案率」指計劃成員與其顧客成功解決計劃下合

資格個案的百分比。  
 

就此而言，如上文第 8(d)段所述，在 357 宗合資格個案中，

有 356 宗個案在計劃下獲成功解決。整體而言，計劃所處

理合資格個案的獲解決率接近 100%。  
 

(c) 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參與調解過程的電訊服務顧客及計劃成員須完成使用者

滿意度調查，以評估其滿意程度。調查以 5 為最高得分，  
顧客和計劃成員給予的平均總評分別為 4.6 和  4.7，顯示

他們對計劃相當滿意。下表三顯示顧客與計劃成員對服務

中心所提供的調解服務的各個範疇的評分。  
 

表三：使用者滿意度調查的評分  
 

詳情  評分  
（最高為 5 分）  
顧客  計劃成員  

(a)  服務中心的員工已告知我有關

計劃的程序和步驟  
4.7 4.7 

(b)  服務中心的員工已就進行調解

的時間和方法諮詢我，以配合我

的需要  

4.6 4.7 

(c)  服務中心的員工積極回應我的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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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評分  
（最高為 5 分）  
顧客  計劃成員  

查詢  
(d)  服務中心的員工幫到我和有禮  

 
4.8 4.8 

(e)  調解員能協助我 與 另一 方 的 磋

商  
4.6 4.6 

(f) 計劃收費港幣 100元是合理的  4.4 不適用  
(g)  通過計劃解決爭 議 所需 的 時 間

是合理的  
4.5 4.6 

(h)  通過計劃能有效 解 決已 陷 入 僵

局的計帳爭議  
4.5 4.6 

(i)  計劃的整體安排令人滿意  4.5 4.7 
平均總得分  4.6  4.7  

 
除調查結果顯示計劃得分甚高外，服務中心亦持續接獲曾

使用調解服務的顧客大量好評 7。  
 
10. 整體而言，基於 (a)回流求助個案率的下降； (b)計劃所處

理合資格個案的獲解決率高近 100%；以及 (c)曾經計劃調解的個案

的使用者反映對計劃相當滿意等原因，通訊辦的評估是計劃能非

常有效地協助解決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值得注意的是，計劃

亦為成員提供了較大的誘因，促使他們在計帳爭議成為計劃的合

資格個案前或在個案轉介至計劃後，甚或是在安排實際調解前，

更迅速地與其顧客解決計帳爭議。  
 
服務中心的運作表現  
 
11. 為衡量服務中心的運作表現，通訊辦制定了若干主要表現

指標，涵蓋計劃運作的不同範疇，包括計劃的工作流程、用戶滿

意度、處理針對服務中心的投訴，以及向通訊辦提交報告及統計

數據等。在這方面，服務中心在兩年試驗期內完全達致通訊辦所

                                                      
7   部分好評包括 (a )調解過程直截了當、迅速有效；以及 (b)計劃作為獨立的一方，

能發揮制衡的作用，以及積極促進合作，有助解決顧客與電訊服務供應商之間

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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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目標。通訊辦認為服務中心的整體運作表現暢順有效。  
 
業界對長期實施計劃的意見  
 
12. 通訊辦在兩年試驗期完結後，向所有參與計劃的計劃成員

就計劃的成效和計劃如長期實施在運作方面搜集其意見。計劃成

員普遍認為計劃是協助解決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的有效方法，

並同意在通訊辦提供經費的情況下，繼續以自願性質長期參與計

劃。大部分計劃成員認為計劃的機制，包括計劃的涵蓋範圍和各

方的角色及責任都應維持不變。  
 
 
未來路向  
 
長期實施計劃  
 
13. 對顧客及計劃成員而言，回流求助個案率的下降、極高的

獲解決個案率，以及顧客和計劃成員的正面意見，均顯示解決顧

客投訴計劃在電訊業界能有效地協助解決顧客與其電訊服務供應

商之間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計劃所處理的合資格個案數目由

試驗期首年的 106 宗上升至第二年的 251 宗，顯示市民對計劃有

殷切及持續的需求。計劃成員的回應亦可顯示電訊業界普遍支持

長期持續實施計劃。  
 
14. 鑑於計劃試驗運作的成績令人鼓舞、顧客對計劃有確實的

需求，以及計劃成員的正面回應，通訊辦決定支持以試驗計劃採

用的機制為基礎，長期實施計劃。由香港通訊業聯會管理的計劃

已由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開始長期實施。  
 
推廣計劃  
 
15. 在試驗期第二年，通訊辦和香港通訊業聯會已加強推廣計

劃，包括在報章刊登有關計劃的文章和宣傳特稿，在消費者委員

會和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建立前往計劃網站的連結，並在通訊辦

和律政司舉辦的巡迴展覽和公眾講座 8 推廣計劃。服務中心在試

                                                      
8 經律政司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舉辦的調解周，向 2014 研討會的

參與者派發有關計劃的小冊子。  



- 9 - 
 

 
 

驗期第二年處理的個案數目有所增加，證明所進行的宣傳和推廣

有助提高公眾對計劃的認識。通訊辦在日後將舉辦更多宣傳和推

廣活動，以更善用計劃的資源，並令更多電訊服務用戶受惠。  
 
16. 通訊辦會繼續密切監察計劃的運作和成效，並在需要時檢

討計劃。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二零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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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調解個案實例  
 
 
 下述調解個案實例顯示，計劃成員和顧客均為發生有關

計帳爭議負上責任。兩宗個案最後透過服務中心提供的調解服務

獲得解決，爭議所涉金額部分由顧客承擔，部分獲有關計劃成員

豁免。  
 
 
實例一：  
 
 一名顧客在外遊期間發現手提電話失竊，遂透過有關計

劃成員的網站向計劃成員報告事件。計劃成員表示曾嘗試聯絡該

顧客，以核實其身分，但卻聯絡不果，因此未有在收到該顧客在

網站內的報告後即時暫停其電訊服務。該顧客其後被收取在電話

失竊期間所招致的高昂漫遊費用。該顧客認為，有關計劃成員未

有在他透過網站報告電話失竊後，迅速採取行動，終止漫遊服務，

因此所涉的漫遊費用不應由他承擔。    
 
 
實例二：  
 
 一名顧客在外遊期間，其兒子在未徵得他的同意下，便

利用他的手提電話在互聯網上玩了數分鐘遊戲，因而產生了漫遊

數據用量。該名家長接到收費高昂的手提電話帳單後，認為其兒

子並沒有使用很多的數據服務，並指稱計劃成員沒有公布漫遊收

費的資料。而事實上，有關資料已登載於該計劃成員的網站內。   
 

  




